中國文化大學100學年度申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服務學習切結書

	系級
	
	姓名
	
	學號
	

	手機
	
	永久電話
	

	e-mail
	

	100學年度學校規定服務學習時數
	40小時
	核定服務
學習時數

(本欄由課

外組填寫)
	□40小時

□30小時

	申請減免服務學習時數為30小時原因及證明文件
(請勾選)
	□研究所學生(免證明文件)
□大四畢業學生(免證明文件)
□前一學年度已完成生活服務時數
  繳附證明:99學年度已完成生活服務學習單

□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系所或班級前30％者

  繳附證明:99學年度第2學期有名次成績單(至教務處申請)

	服務學習單位意願
	□教務處   □學生事務處  □總務處      □推廣教育部
□人事室   □會計室      □研究發展處  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
□軍訓室   □體育室      □資訊中心    □圖書館

□博物館   □系所

	備    註
	1.服務學習項目：如文書處理、清潔打掃、校園整潔、參加講習。

2.畢業生須完成服務時數以進行離校程序。
3.參加服務學習完成時數後，生活服務學習單需繳交一式二份正本(經主管簽章)，一份請繳至總務處事務組彙整，一份同學自行完善保管以供下次大專弱勢助學金申請之證明 (未繳回者視同未完成)。


本人因申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，同意參加學校規劃及安排之服務學習事項，若於規定時間前未完成服務時數，學校得不再接受本人申請本項助學金。

    學生本人簽章：　
中華民國      100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日
